和盛镇兰亭社区50.025亩集体土地租赁合同	Comment by 是阿全: 请贵司核实集体土地租赁是否经过民主程序
集体土地的用途必须符合规定，不能更换。

甲方（出租方）：成都隆科乡村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高毅
联系方式：
地址：温江区金府路西段248号

乙方（承租方）：
画谈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地址： 
鉴于甲方甲方（成都隆科乡村发展有限公司）依据与成都隆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资产内部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合法享有和盛镇兰亭社区103.15103.15亩集体土地运营收益权，本次拟对外租赁其中的50.025亩土地，乙方使用50.025亩该土地发展农林项目产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特签订本合同下列条款，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
一、土地流转方式：租赁
二、土地流转用途：苗木种植及农林项目用途
三、土地流转时限: 10年（从2025年10 月31 日至2035年10 月30 日止），甲方需与社区协调相关政策问题，保证租赁合法合规，租赁期限届满后，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受优先承租权。
四、土地流转数量及费用:
1.按照乙方经营需求，甲方应于本合同生效后  个工作日内，甲方先前期将位于兰亭社区的103.15亩中50.025亩土地（具体亩数以测量为准）租赁并交付给乙方。剩余土地甲方可继续对外租赁，乙方可参与拿地，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租赁权。
[bookmark: _Hlk204605855]2.甲乙双方同意按  2700元/亩/年支付土地租赁费用，付费时间及方式：
乙方于2025年9  月 30 日前全额支付当第一年度土地租金至甲方，自2026年开始，每年需于10 月31 日前全额支付当下一年度土地租金至甲方，涉及相关税费由乙方承担。乙方按约先支付租金后，甲方后开具等额合法有效发票，若乙方未付款，甲方有权暂不开票。	Comment by 是阿全: 合同约定 “2025 年 9 月 10 日前支付当年度租金，2026 年起每年 10 月 20 日前支付当年度租金”，但未明确 “当年度” 是 “租赁年度”（即每年 10 月 20 日至次年 10 月 19 日）还是 “自然年度”（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甲方收款账号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成都隆科乡村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成都银行温江支行
银行账号：1001300000797598
5、 流转土地现状及整理：该宗租赁土地现为农林用地，鉴于该宗土地上有大量苗木及杂物需要进行清理（清理内容包括103.15亩土地打围、50亩区域地上物清理），甲方同意给予乙方30  个日历天的清理准备期，自交付之日起计算，清理所需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清理范围仅限本合同约定的 范围，不得超出附图边界。
七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收取土地租金;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到期收回流转的土地。
2.义务:协助乙方按合同规定行使土地使用权，帮助协调本村(组)内用水、用电、道路（甲方协助协调好金盘路入口道路加宽，乙方承担加宽建设费用）方面的事宜;不得干预乙方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3.在合同履行期内，甲方不得重复租赁该地块，不得随意更改土地用途（政府征地除外），不得单方终止合同。
八七、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按合同约定流转的土地，具有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生产经营权，经营决策权，产品收益、处置权，乙方可按照法律法规相应要求以在租赁的土地上建设临时生活设施。	Comment by 是阿全: 但未要求办理 “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若乙方未审批擅自建设，可能被自然资源部门认定为 “违法建筑”，责令拆除并处罚款
2.义务:依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交付土地流转费;不得擅自改变流转土地的用途，不得使其荒芜;流转终止、解除或到期后15个日历天内，按土地实际利用程度恢复：若土地杂乱（如留建筑垃圾、临时设施），需恢复至本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农林用地清理后状态（无苗木杂物、达农林种植基础条件）；若仍具农林属性且无破坏，可根据甲方指示保留至能直接后续利用的正常农林使用状态，恢复费用乙方承担，验收需经甲方确认流转到期后要恢复流转土地的原状，保证复耕;乙方不得实行再流转。
3.103.15亩中剩余土地租赁，若乙方未能拿地，由其他企业拿地承租或使用，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其他企业进场使用土地或开展其他运营管理活动。	Comment by Summer_H: 乙方未拿地是什么意思？
八、合同的变更、与解除或终止
[bookmark: _GoBack]1.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合同可以变更或解除;①经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②订立本合同时依据的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③因一方违约，使合同无法履行的;④乙方丧失经营能力使合同不能履行的;⑤因不可抗力(重大自然灾害等)使合同无法履行的。⑥乙方在租赁土地上从事违法经营活动，或因违反法律法规被行政机关处以行政处罚且影响本合同履行的。
2.乙方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或终止合同的，需提前六个月向甲方发出书面通知甲方，向甲方支付当年年度租金20%的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实际损失的，乙方需补足差额）且乙方应在合同解除后30日内将租赁土地恢复至本合同第七条第2款约定状态并返还甲方，未恢复的按照本合同第九条第4款承担责任。

十九、违约责任
1.甲方因非法干预乙方的生产经营活动，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而致使乙方受到损失的，应向乙方赔偿全部经济损失。
2.若甲方违约干预乙方生产经营，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给乙方造成损失，需退给乙方一年租金，并承担乙方投资额320%补偿金。	Comment by Summer_H: 违约责任太重，建议考虑是否如此约定。可删除补偿金内容。	Comment by 是阿全: 请贵司是否接受，建议改为半年。

3.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甲方有权立即书面通知乙方整改，整改期限为15个日历天；乙方逾期未整改或整改未达标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当年度租赁土地租赁费用30% 的违约金。同时需在甲方指定期限内（不超过 30 个日历天）恢复土地农林用地性质，恢复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若乙方拒不恢复，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实施恢复，产生的全部费用（含第三方服务费、材料费等）由乙方承担。应承担违约责任，视其违约程度向甲方赔偿经济损失。①租赁土地以转租、转包、入股、抵押、委托经营等任何形式转让给第三方使用的不按约定交付土地流转费的;②荒芜土地的，破坏土地上的附着物的，破坏水利等基础设施的;③不服从国家建设规划用地的;④不按合同约定使用土地的。
4.乙方应履行“本合同第七条第2款关于土地恢复的时间和状态”的约定，每逾期1个日，应向甲方支付当年度租赁土地租赁费用0.5‰的违约金；逾期超过30个日历天的，甲方有权自行组织土地恢复，恢复产生的费用（含人工、机械、土壤改良等费用）由乙方全额承担，同时乙方丧失本合同约定的“优先承租权”。
5.乙方逾期支付租金的，每逾期1个日历天，需按当年度租赁土地租赁费用的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乙方逾期付款超过30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租赁合同，同时乙方需额外向甲方支付当年度租赁土地租赁费用20%的违约金。
十一、退出机制
1.因乙方经营不善无法继续经营，乙方需提前半年与甲方协商退出，。若甲方不同意乙方退租，乙方又无力经营继续经营，则乙方应当赔偿甲方半年租金。

22.若因甲方产业发展用地需求，甲方提前3月通知乙方进行腾退，补偿事宜参考违约责任第二项。
十一、无论本合同因租赁期限届满、双方协商解除、一方依约/依法单方解除或不可抗力等何种原因终止或解除，乙方均应在合同终止或解除之日起15日内，将租赁土地恢复至本合同第七条第2款约定状态并返还甲方，乙方逾期返还土地的，需按原租金标准的150%支付土地占用费，直至实际返还之日止。
十二二、合同纠纷处理
如双方发生合同纠纷，按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政策执行。相关争议向土地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三三、 本合同相关事项的通知、告知、同意、确认等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除能够当场签收的外，经快递邮件邮寄或通过电话短信向指定联系人发出方才具有通知效力。邮寄发出的通知，必须按照本合同中所列的联系地址、联系电话邮寄发送。邮寄发出的通知，一般以实际签收日为送达日；如邮寄的通知未被本人签收或被拒收，则邮寄发出时即视为已送达。甲、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若需要更改其联系方式，应在变更后三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到对方。本合同载明的通知送达的方式方法、送达时间计算等，同时适用于仲裁、诉讼等司法文书的送达。
十四四、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乙方各执贰份。
（以下为签章页，无正文）



甲方：成都隆科乡村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乙方：画谈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


年  月  日

